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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9亿件新能源动力锂电池顶盖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对该募投项目进行结项，该募投项目结项无节余募

集资金。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该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及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95号）同意注册，

公司已于 2023年 10月 2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1,19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119,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1.26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18,268.74万元。该募集

资金已于 2023 年 10月 26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

[2023]9625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及《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2）、《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2）、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 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1
年产 9亿件新能源动力锂

电池顶盖项目
60,000.00 58,864.97

2025年 12月 31
日

2
年产 3.6亿件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壳体新建项目
25,000.00 5,211.69 不适用

3
苏州范斯特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新能源汽车电机铁芯

新建生产线一期子项目

--
20,061.85

[注]
2026年 11月 10

日

4 补充流动资金 34,500.00 34,403.77 不适用

合计 119,500.00 118,542.28

注：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年产 3.6 亿件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壳体新建项目”变更为“苏州

范斯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电机铁芯新建生产线一期子项目”，新项目的实施主体

为苏州范斯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4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9亿件新能源动力锂电池顶

盖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

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调整后募

集资金投

资总额

（A）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金额（B）

理财收益

及利息收

入扣除手

续费后净

额（C）

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

（D=A-B+C）

待置换票

据金额

节余募集

资金金额

年产 9 亿

件新能源

动力锂电

池顶盖项

58,864.97 51,678.57 310.88 7,497.28
7,581.89

[注]
-



目

注：1、待置换票据金额为先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而尚未

到期未置换的金额；

2、超出剩余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后续产生的利息净收入及理财收益等）的待置换票

据金额的部分，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年产 9亿件新能源动力锂电池顶盖项目”结项后，扣除待置换票据金额后，

无节余募集资金。公司将保留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募集资金将继续存

放于该募集资金专户，并将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宁波震裕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予以监管。后续公司将继续通

过该募集资金专户支付该项目待置换票据金额，直至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全部使

用完毕。届时公司将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亦将随之终止。

四、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对公司的影响

“年产 9亿件新能源动力锂电池顶盖项目”结项后，将巩固和发展公司现有

业务，有利于完善公司综合模具制造及冲压产业链，提高设计研发和产品装配水

平，提高收入均衡度，增强抗风险能力，巩固和发展与客户建立的共同研发等战

略关系，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品牌影

响力，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五、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履行的决策程序及相关机构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单个或者全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将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用作其他用途，金额

低于 500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5%的，可以豁免履行董事会、股东

会审议及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的相关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

披露。

鉴于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无节余募集资金，本次募投项目结项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亦无需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将在后续年

度报告中披露其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5日


